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定，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拟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责进行调整，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1 

第十条  战略委员会由董

事 5人组成，设召集人 1名。 

董事会聘请有关专家、专

业人士为投资发展委员会顾

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列

席投资发展委员会会议。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

对公司下列事项进行分析论

证，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参考： 

（一）公司的经营发展规

划、经营方针、经营计划； 

（二）公司投资项目及投

资额的方案； 

（三）公司的对外举债、

资产处置、抵押或担保的方案； 

（四）在股东会授权额度

内的收购、兼并其他企业和转

让所投资企业产权的方案； 

（五）公司增加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

券上市方案； 

（六）公司回购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并、分立和解散方案； 

（七）董事会或董事长、

副董事长、董事提议的其他事

项。 

第十条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 5

人组成，设召集人 1名。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对公

司下列事项进行分析论证，为董事会

决策提供参考： 

（一）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

议； 

（二）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

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融资方案进行研

究并提出建议； 

（三）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

会批准的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

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四）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

大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五）对以上事项的实施进行检

查； 

（六）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2 

第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由

董事 5人组成，设召集人 1名。

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

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

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

是：  

（一）审核公司的财务信

息及其披露；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通

过审计程序进行交流； 

（三）监督及评估外部审

计工作，提议聘请或者更换外

部审计机构； 

（四）监督及评估内部审

计工作，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

审计的协调； 

（五）监督及评估公司的

内部控制； 

（六）检查和监督所有形

式的风险，如财务风险和电脑

系统安全风险； 

（七）检查和监督公司行

为规则； 

（八）负责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

项。 

 

第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由董事5

人组成，设召集人 1名。审计委员会

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

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审

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督及评

估内外部审计工作和内部控制，下列

事项应当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

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

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二）聘用或者解聘承办公司审

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三）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负

责人； 

（四）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

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五）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

项。 

审计委员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

次会议，两名及以上成员提议，或者

召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开临时

会议。审计委员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

以上成员出席方可举行。 



3 

第十二条  提名委员会由

董事 5人组成，设召集人 1名。

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

数，召集人应由独立董事担任。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

对董事候选人和公司经理候选

人的任职资格、工作能力、业

务水平等进行考察和评价，就

董事候选人和公司经理候选人

的提名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5

人组成，设召集人 1名。提名委员会

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召集人应由独

立董事担任。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负责拟

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

程序，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及

其任职资格进行遴选、审核，并就下

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提名或者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

员； 

（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

项。 

董事会对提名委员会的建议未

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应当在董事

会决议中记载提名委员会的意见及

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进行披露。 

4 

第十三条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由董事 5 人组成，设召集

人 1 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

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召集人应

由独立董事担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

职能是拟订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薪酬标准和考核办

法，并负责监督和核查。 

第十三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董事 5人组成，设召集人 1 名。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

数，召集人应由独立董事担任。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负责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

标准并进行考核，制定、审查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并

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

酬； 

（二）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

划、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获授权

益、行使权益条件成就；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

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 

（四）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

项。 

董事会对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

建议未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应当

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

进行披露。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董事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予以审议。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3月 30 日 

 

 

 

 


